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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穿衣戴帽”对
有些历史建筑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 在历史
建筑 、传统建筑上贴瓷砖 、喷仿石漆 ，毫无
依据地刷上五颜六色 ， 或对整条街不同时
期不同风格的建筑统一刷一种颜色……街
区外立面被改得面目全非 ，历史信息尽失 ，
破坏了历史风貌。

自 2014 年始，广州相继出台《广州市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补助办
法》《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维护利用指引》《广
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图则》 等一系列法律、法
规， 公布了 15 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817
处历史建筑及其保护规划， 完成史上最大规
模文化遗产普查， 建构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体系，为何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传统风

貌建筑仍然屡遭劫难？ 现有的保护制度存在
什么漏洞？ 应如何完善？

从历史文化街区层面看， 是否改变外立
面，是目前保护制度的第一大漏洞。

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
39 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内依法进行改变外立面或者结构的
活动，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时，应当
同时提交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方案。 市城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规划许可前， 根据
工程具体情况征求文物、 房屋行政管理部门
的书面意见， 必要时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和征
求公众意见。

但是，北京路等多个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建设单位均以不改变外立面为由， 不报规划
许可，方案未经专家论证即施工，重蹈“穿衣

戴帽”的覆辙。
市名城委委员汤国华多次强调：“是否改

变立面，不是当事人说了算，应有法规标准。
国务院颁发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提到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四大
标准，外观形象包含内容就较多，色括门窗位
置和大小，是否有阳台，栏杆样式，表面材料
与质感等。 细则应由市名城办组织制定。 就算
是改动现状外立面想恢复以前的外立面，恢
复原状，也需要报批。 ”

他建议：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的
立面整饰方案， 都应该报市名城办组织专家
按照细则论证，市规划部门审批，涉及文物建
筑，还须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实施过程
应有专家组监督， 工程竣工应由市名城办组
织验收。

历史街区“穿衣戴帽”屡禁不止，暴露三大制度漏洞，专家建议：

历史街区改造须由市级部门审批

“唉，居然连文
物都敢动！ ”

“无法无天！ ”
“都不爱惜这

些真正的文化 ，这
是 北 京 路 的 家
底 ！ ”文保志愿者
古 粤 秀 色 听 说 北
京 路 改 造 破 坏 文
物后长叹道 。

广州市名城委
委员郑力鹏教授多
次批评历史街区改
造 “穿衣戴帽 ”，但
听说这一次连文物
都未能幸免 ， 感到
很震惊。

北 京 路 改 造
“破 坏 性 修 缮 ” 文
物、传统风貌建筑，
再次勾起人们对广
州众多历史街区改
造“穿衣戴帽”的伤
痛回忆。

一些专家及文
保志愿者建议，历史
文化街区改造须经
市名城办组织专家
论证、公示，由市一
级规划部门审批，由
专家监督施工并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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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看，是否执
行轻微修缮，是目前保护制度的第二大漏洞。

《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补助办
法》第十条与第十一条规定：历史建筑轻微修
缮不需要向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申
请修缮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审核。

这个条款很容易被钻空子， 在北京路改
造中，尽管建设单位也履行了程序进行咨询，
但却不提交图纸， 在技术单位建议由主管部
门作修缮性质判定后， 却不执行服务单位的

意见，自称为“轻微修缮”。
承担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技术咨询

的服务单位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

“算不算轻微修缮 ， 有的时候口说无
凭 ， 这就要求有图纸说明 ， 就算是轻微修
缮 ， 很多时候也要用图或者附件说明修的
位置和部位。 ”

但事实上， 不少历史建筑在被判定轻微
修缮后，建设单位不按原来申报的项目做，超

出了轻微修缮的范围， 破坏价值要素甚至直
接拆除。 但是对轻微修缮却无验收。 即使是处
罚，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金这么低， 好多业主都宁愿私自拆
了，然后交罚款，再复建。 ”

对此，刘晖建议：对“小报大修”（名义上
申请轻微修缮， 实际上超范围施工甚至大改
立面和结构）应按照违法建设来处罚。

以不改立面之由绕过规划许可漏洞一漏洞一 历史街区改造方案须报市名城办论证建议建议

报了轻微修缮，改造却超范围漏洞二漏洞二 应按违法建设处罚建议建议

从管理主体看， 区相关管理部门既当运
动员又当裁判员，是保护制度的第三大漏洞。

目前广州 26 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责任
人都是街道办； 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
规划许可，还是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修
缮审批，都在区规划部门和区房管部门。 而历
史文化街区改造都属于区政府项目或街道办
项目，也就是说，街道办、区政府既是历史文
化街区的改造者，又是审批者、监管者。

北京路改造工程中，区规划部门得知改造
方案未依法报规划许可后依然按兵不动，最
后靠市规划部门出手。

“不能由区审批自已的改造工程，不能既
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汤国华指出。

同济大学张松教授建议“可以像上海市一
样，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内的所有规划都应由
专家委员会审查，由市规划部门审批。 上海专
家委员会在专业方面权力较大，按地方性保护
条例有专家特别论证制度，甚至可以推翻原控
规指标（可能是不一定合理的规定）等。 ”

对此，汤国华再次强调：“凡历史文化街区涉

及二栋以上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外立面同
时改造，应报市名城办论证，市规划部门审批。 ”

他特别指出：“希望市名城办负起名城包
括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主导作
用。 要指导和监督各区政府，做到有法可依，
执法必严， 正如市文物局指导和监督各区政
府的文物保护。 各区要配套相应的名城科，协
助区政府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必
要时直接向市名城办求助。 ”

负责编制广州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的华南
理工大学刘晖副教授认为：“历史街区的风貌
管理是个精细、专业的工作，不仅靠规划许可
证，还要各部门协同。 最近，住建部和国家发
改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
筑风貌管理的通知》，再次提出加强历史文化
遗存、景观风貌保护，对影响重点地段风貌的
建筑设计方案要报省级住建部门备案。 ”

文保志愿者古粤秀色则主张：历史文化街
区的修缮，必须由市级或者省级部门（文物，规
划）审批，杜绝“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的乱象
发生。 审批后，组成专家组，全程对修缮进行监

督，修缮完毕，进行验收，并向社会公示。
他还建议： 加强第三方或志愿者巡查机

制，对于举报给予奖励。
对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质疑之

外， 有名城委委员还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
主体提出质疑：

市名城委委员赵健曾参加过北京路 2017
年改造的方案评审， 他曾极力反对 “穿衣戴
帽”， 在北京路破坏性修缮被查处的今天，他
的一番话依然震聋发聩：

“北京路的价值，不在于一条路，而在于
2000 年来广州从未改变过的传统中轴线 、
2000 多年的建成史、广府文化的核心区。它的
改造不是一个街道、一个行政区，可以简单承
担的。 如果我们对这个历史有一份尊重，一份
保护，一份坚持，就不能简单以现代材料，现
代工艺，现代科技让北京路‘焕然一新’，‘旧
貌换新颜’，体现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感，这样
就会南辕北辙，做的越多，错的越多。 ”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小心
翼翼地还原北京路每个时段的本来面貌。 ”

区级部门既是改造者又是审批者漏洞三漏洞三 重点地区改造应报省级部门备案建议建议

■北京路 231、233、235 号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改造前。

■北京路 231
号 传 统 风 貌
建 筑 线 索 改
造 后 立 面 色
彩、窗已变。

■ 北 京 路
233、235 号传
统 风 貌 建 筑
线 索 改 造 后
外观已改变。

北京路改造“破坏性修缮”北京路改造“破坏性修缮” 下
（上接 06 版）


